
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

沪府办 〔２０２１〕２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«关于加强本市

水上搜救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»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有关委、办、局:

经市政府同意,现将«关于加强本市水上搜救体系建设的实施

意见»印发给你们,请结合实际,认真组织实施.

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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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本市水上搜救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

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,保护水域生态环境,按照«国
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水上搜救工作的通知»(国办函〔２０１９〕１０９
号)要求,现就加强本市水上搜救体系建设提出以下实施意见:

一、总体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深入贯彻“人
民城市人民建,人民城市为人民”重要理念,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等

国家战略,积极推进上海水上搜救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,力争在

“十四五”中后期建成国际一流的水上搜救体系,为进一步提升上

海国际航运中心能级提供坚强有力的水上安全保障.

二、主要任务

(一)优化水上搜救体制机制

１．强化水上搜救工作的统一领导.进一步完善本市水上搜救

指挥体系,加强决策部署、综合协调和督促指导.上海海上搜救中

心统一管理水上搜救工作,完善水上搜救体制机制,形成“政府领

导、统一指挥、属地为主、专群结合、就近就便、快速高效”的工作格

局.(上海海事局、市交通委负责,２０２１年３月底前完成)

２．加强水上搜救工作统筹规划.相关区政府、市发展改革委

等部门将推进水上搜救体系建设纳入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,明确分

管领导和责任人,建立本级政府、本部门完备的水上搜救体系.
(相关区政府、市发展改革委负责,市应急局、市交通委、上海海事

局配合,２０２１年６月底前完成)

３．完善市、区两级水上搜救管理体系.筹建水上搜救中心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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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、金山分中心.(上海海事局、市交通委、相关区政府负责,２０２１
年６月底前完成)按照需求导向,兼顾现有布局,规划建设覆盖全

港水域的搜救分中心.(相关区政府、应急管理单元、上海海事局、

市交通委负责,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底前完成)

４．完善本市水上搜救工作会议机制.定期召开本市水上搜救

工作会议,建立水上搜救联络员会议和案例交流机制,加强水上搜

救中心成员单位之间的联系协作.(上海海事局、市交通委负责,

常态化开展)

５．加强水上搜救经费保障.按照“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

配”的原则强化资金保障,将水上搜救所需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

算,确保水上搜救机构高效有序运行.(市财政局、相关区政府负

责,市交通委、上海海事局配合,２０２１年６月底前完成)

６．建立水上搜救应急征用机制.依据«上海市应对突发事件

应急征用补偿实施办法»等,研究建立本市水上搜救应急征用机

制,强化水上搜救应急征用资金保障.(上海海事局、市交通委负

责,市应急局、市财政局配合,２０２１年１０月底前完成)
(二)推进本市水上搜救地方立法,完善预案体系

７．做好本市水上搜救立法前期工作.重点聚焦完善体制机

制、落实属地责任、强化资源保障等问题,开展立法调研,认真梳理

分析立法需求,积极推进本市水上搜救立法工作.(上海海事局、

市交通委负责,市司法局配合,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底前完成)

８．修订相关市级专项应急预案.根据本市水上搜救体系建设

要求,修订«上海海上搜救应急预案»«上海海上船舶污染事故专项

应急预案»«上海市处置内河交通事故应急预案»,提升水上搜救和

应急处置效能.(上海海事局、市交通委负责,市应急局、东海救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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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、上海打捞局配合,２０２１年６月底前完成)
(三)加强信息资源共享

９．提升水上自然灾害预测预警预防能力.加强气象、海洋、海
事、交通、应急、救助、公安、防汛、渔业等部门预警信息共享.(市
气象局、市水务局(市海洋局)、自然资源部东海局、上海海事局、市
交通委、市应急局、东海救助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农业农村委负责,

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底前完成)加强长江口、洋山港等重点水域气象监测

体系建设,提升大雾、大风等灾害性天气的监测、预警与精准分析

研判能力.(市气象局负责,市发展改革委、市水务局(市海洋局)、

自然资源部东海局、长江口航道管理局、市交通委、上海海事局、东
海航海保障中心配合,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底前完成前期工作,“十四五”

期间完成)

１０．完善水上搜救指挥平台.强化搜救中心成员单位间水上

突发事件信息共享、高效联动,将搜救应急信息纳入“一网统管”系
统.(上海海事局负责,市交通委、市应急局、市公安局、东海救助

局、东海航海保障中心配合,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底前完成前期工作,“十
四五”期间完成)

１１．加强本市沿海水域渔船动态信息共享.完善渔业船舶动

态信息平台,加强海事、渔业和救助等部门对本市沿海水域渔船停

泊作业动态的信息共享,提高渔船海上遇险的定位、通信及应急处

置效率.(市农业农村委负责,上海海事局、市交通委、东海救助局

配合,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底前完成前期工作,“十四五”期间完成)
(四)因地制宜强化水上搜救管理

１２．建立内河水上巡航救助一体化工作机制.根据本市内河、

湖泊等水域特点,推动水上巡航救助一体化建设,因地制宜探索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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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联动、行业协同、军地合作的跨部门内河水上搜救联动机制.
(市交通委负责,相关区政府、市规划资源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

政局、上海海事局配合,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底前完成前期工作,“十四

五”期间完成)

１３．统筹推进搜救基地站点规划建设.结合“一江一河”建设,

编制本市水上搜救基地站点布局规划,研究水上搜救基地站点功

能和建设标准,推动搜救中心成员单位水上搜救基地站点和相关

资源共享.(市规划资源局、上海海事局、市交通委负责,市发展改

革委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市公安局、东海救助局配合,２０２１
年１２月底前完成规划编制工作,“十四五”期间完成)

１４．强化邮轮游船游艇水上搜救应急保障.针对邮轮、黄浦江

游船等涉客类船舶大规模人员救助开展专项研究,逐步建立与相

关产业发展相匹配的应急处置能力.(上海海事局、市交通委负

责,东海救助局、市公安局、市气象局、市文化旅游局、相关区政府

配合,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底前完成专项研究,“十四五”期间完成)
(五)加强搜救技术装备应用

１５．完善水上搜救应急通信网络.根据本市海、江、河、湖不同

水域特点,以现有通信服务网络为基础,推动水上搜救通信多网融

合,着力解决目前水上搜救通信手段单一以及存在通信盲区等问

题.(市交通委、上海海事局负责,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通信管理

局、长江口航道管理局、东海救助局、东海航海保障中心配合,２０２１
年１２月底前完成专项研究,“十四五”期间完成)

１６．注重装备研发和技术应用.加强水上搜救重点装备和核

心技术攻关,提高科技支撑能力.积极推动卫星通信、无人机、深
远海扫测等新技术在水上搜救中的应用研究.(市科委、市经济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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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化委负责,市交通委、上海海事局、市公安局、东海救助局、上海

打捞局、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、东海航海保障中心配合,２０２１年１２
月底前完成)结合本市水上搜救工作特点研究推动深远海搜寻、翻
扣船舶救助、饱和潜水等方面装备建设,切实提升本市水上搜救能

力.(市科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负责,市发展改革委、市交通委、上
海海事局、市公安局、东海救助局、上海打捞局、东海航海保障中心

配合,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底前完成前期工作,“十四五”期间完成)

１７．提升水上应急空中救援能力.与本市空中应急救援体系

有机衔接,建立健全本市水上应急空中救援指挥调度制度.(上海

海事局、东海救助局、市公安局负责,市应急局、民航华东地区管理

局、市交通委、市消防救援总队、市卫生健康委配合,２０２１年６月

底前完成)利用中远程航空器开展水上搜救,提升上海沿海搜寻救

助能力,实现专属经济区海域快速到达.(上海海事局、东海救助

局负责,市应急局、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、市交通委、市发展改革

委、市消防救援总队、市卫生健康委配合,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底前完成

前期工作,“十四五”期间完成)

１８．系统推进本市水上污染应急能力建设.落实国家海上重大

溢油应急能力建设规划,结合本市河长制有关要求,科学布局建设

上海港船舶溢油应急物资设备库并定期维护保养.系统推进加强

水上污染物监视、远海溢油应急回收处置、水上化学品泄漏应急救

援等方面能力建设,保护本市水域环境.(上海海事局、市交通委负

责,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应急局、市民防办、市消防救援总队、东海救助

局配合,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底前完成专项研究,“十四五”期间完成)

１９．提升水上油类污染事故应急处置能力.完善长江口船舶

溢油应急设备库的运行管理机制,发挥其在溢油应急处置中的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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键作用.(上海海事局负责,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底前完成)推动船舶污

染清除协议制度的实施,整合提升社会专业清污队伍能力,发挥其

在溢油应急处置中的基础作用.做好海洋环境预测预报工作,为
溢油处置工作提供支撑.(上海海事局、市交通委负责,市生态环

境局、市水务局(市海洋局)、市绿化市容局配合,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底

前完成)
(六)提升水上搜救队伍专业能力

２０．强化水上搜救演习演练.定期开展水上搜救综合应急演

习演练,提升水上应急综合处置能力.针对性开展专项演练,提高

水上搜救应急力量的实战能力.(上海海事局负责,常态化开展)

２１．拓展水上搜救专业培训和训练覆盖面.搜救中心成员单

位间相互开放共享培训和训练的场地、师资等资源.逐步完善相

应制度,加大对搜救中心成员单位相关一线人员专业培训、训练和

交流的力度.(上海海事局、市交通委负责,市应急局、市公安局、

市消防救援总队、东海救助局、上海打捞局配合,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底

前完成机制建设)

２２．加强上海海上搜救志愿者队伍建设.强化志愿者技能培

训,拓展参与水上搜救实战的深度和广度,鼓励引导社会搜救队伍

和志愿者队伍有序发展,努力构建社会各方共同参与水上搜救的

格局.(上海海事局负责,市交通委、市应急局、市民政局配合,常
态化开展)

２３．建立本市水上突发事件咨询专家库.进一步优化跨部门、

多专业的专家队伍结构,建立相对稳定的咨询专家库,为做好水上

搜救工作提供技术支撑.(上海海事局、市交通委负责,市应急局、

市民防办配合,２０２１年６月底前完成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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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加强水上搜救交流合作

２４．进一步完善长三角区域合作机制.会同长三角区域相关

水上搜救机构、专业救助机构和渔业等部门建立区域性水上搜救

合作机制,提升水上突发事件协同处置效率.(上海海事局、市交

通委负责,市农业农村委、市应急局、长三角区域合作办、东海救助

局配合,２０２１年１０月底前完成)

２５．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.开展与国际海上人命救助联盟

(IMRF)及其亚太交流合作中心(APRC)等国际救援组织的交流合作,

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理念、技术和经验,提升水上搜救协调员专业能力.
(上海海事局、东海救助局负责,市交通委配合,常态化开展)

(八)推广普及水上搜救文化

２６．弘扬“惠海泽航、人本至善”的水上搜救文化.组织开展形

式多样、生动活泼的宣传教育活动.积极发挥水上搜救奖励制度

的激励作用.深入开展水上搜救避险自救知识社会宣传与科普工

作,进一步扩大“１２３９５”水上遇险求救电话的社会影响,提升社会

公众水上安全意识.(上海海事局、市交通委负责,常态化开展)

２７．加大对专业水上搜救单位和个人的支持奖励力度.按照

本市相关规定,对在水上搜救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

予以表彰,提升从业人员社会认同感、职业自豪感和工作积极性.

为专业应急救助队伍职业稳定、优抚优待、奖励激励等提供政策和

制度保障.(上海海事局、市交通委负责,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
配合,按照规定开展)
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８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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